
秦汉乡里社会演变
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

卜 宪 群

摘　要：乡里是秦汉国家的社会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对象。在四百多年

的历程中，秦汉国家在乡里治理上多有创新，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大一统中央集权

国家乡里治理模式之先河。社会演变是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因，国家治理方

式的转变又是社会演变在政治领域里的反映。春秋战国以降的社会变革，推动了秦

汉国家治理的革新，也推动了国家在乡里治理上的积极探索。在乡里社会演变过程

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流动的控制与治理、对乡里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

治理、对宗族组织兴起的管控与治理，体现了秦汉乡里社会治理的主要特点，既积

累了丰富经验，也留下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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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基层社会结构较之前有了重大变化。为

适应这种变化，国家基层社会的治理方式也在发生深刻转变，其表现就是乡里基层

组织的建立，国家权力快速向基层社会延伸。① 至秦汉大一统王朝确立，乡里基层

组织构建更加完善，其职能几乎覆盖乡里社会各方面事务。“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

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② 乡里 （村）治理始终是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治理的重要内

容，也是史学界长期以来十分关注的问题。③ 秦汉作为中国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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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的开端，尤重乡里治理的制度建设与创新，传世文献有很多记载，简牍材料又有

十分丰富具体的补充，相关研究日渐深入，成果丰厚。但是，如何从宏观上和理论

上看待和把握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关系，特别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总结

其历史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仍然有不少尚待探讨的问题。本文以传

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就这些问题的若干方面谈几

点自己的看法。

一、社会流动与基层管控

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的调整是通过社会流动实现的”。从广义上看，社

会流动是指 “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地位的移动”，主要是 “个人

社会地位结构的改变”，但 “人们在地理空间的流动也归于社会流动”；从狭义上看，

社会流动则 “常常指人的职业地位的改变”。① 考察秦汉时期基层行政组织的构建与

国家治理，社会流动是一个重要视角。众所周知，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区

域化中央集权的产生，中央直 接 统 辖 地 方 和 选 贤 任 能 的 治 理 理 念，推 进 了 郡 县 制、

官僚制、户籍制、赐爵制以及法律等相关制度在各国的产生，社会结构因此得到重

大调整，原先人们几乎固化的社会身份、地理空间分布与职业等也都发生了重大变

化。对于春秋战国社会变革所带来人们社会地位的升降和社会身份的转变，大家有

比较清楚的认识和一致的看法，但对人们地理空间上的流动及相关问题的关注尚不

够。从史料看，春秋战国至秦汉的社会变革虽引发了人们社会地位与社会身份的巨

大变迁，但人们地理空间上的流动并没有像社会地位与社会身份的改变那样快速。

在春秋战国至秦汉中央集权的发展道路上，国野乡遂制虽逐渐消失，“乡里聚落

已经从先 前 的 农 村 公 社 或 家 族 公 社 共 同 体 变 成 封 建 中 央 集 权 国 家 的 基 层 行 政 组

织”，② 但国家仍然牢固控制着人们的自由流动。《商君书·垦令》中就有 “废逆旅”
“使民无得擅徙”，以及 “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等关

于限制迁徙和择业的规定。③ 睡虎地秦简 《封诊式》中有 “亡自出”条，文云：“乡

某爰书：男子甲自诣，辞曰：‘士五 （伍），居某里，以迺二月不识日去亡，毋 （无）

它坐，今来自出。’”④ 这个 “亡自出”的无爵男子曾逃亡三次，除一次系逃避劳役

外，并未见其他过错，但他仍然要到乡去自首，说明这种擅自外出是违法的。《封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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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还有 “覆”条，记某男自述 “居某县某里，去亡”的过程，① 也系里民不可随

意外出的反映。上述二事都由乡官向县官禀告，再由县官指令乡里吏员调查清楚后

再向其报告，说明县乡官吏都有监管民众流动的职责，而乡里更为具体直接。相关

秦律也证明这一点，如 “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② 睡虎地秦简 《游士律》规

定：“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

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③ 睡虎地秦简系秦统一前后的文书，证明自商鞅变法

以来，限制民众自由流动的政策没有改变。

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后，民众迁徙仍然受到政府的严格管理。里耶秦简１６—９
正面记载：

【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庚子，启陵乡 敢言之。都乡守嘉言：渚里不□■劾等

十七户徙都乡，皆不移年籍∠。令曰：移言。·今问之：劾等徙□■书，告都乡

曰：启陵乡未有枼 （牒），毋以智 （知）劾等初产至今年数。□■ 【皆自占】，谒

令都乡自问劾等年数。敢言之。□■④

秦洞庭郡迁陵县启陵乡徙往都乡的劾等１７户民众缺少登记年龄的簿籍，都乡希望启

陵乡协助查询。启陵乡回复劾等迁徙时有过文书通知都乡，启陵乡现没有记录，不

知道劾等的年龄，请都乡自己询问。这份文书是启陵乡写给县廷的，迁陵县守丞批

复给都乡负责人 “以律令从事”，要求都乡应按照规定去查询登记年籍。从启陵乡迁

往都乡，属于一县中两乡之间的人员流动，但仍然要具备完整的手续，说明秦统一

后对人员流动的管理仍然十分严格。有关年龄的簿籍需要乡里吏员调查取证，也证

明乡里是基层民众流动管理的直接机构。新公布的岳麓秦简中有 《亡律》，对逃亡者

的身份类型及 “匿亡人”者有详细划分和法律处理规定。整理者据此指出：“秦代对

人口控制十分严厉，百姓不得随便流动，出县境都要得到官府批准。其他郡县的人

无故不得随便进入内史郡，内史郡也不可收留外来人，违者将受到处罚，典、伍也

要连坐。”⑤ 岳麓秦简 《亡律》的发现，再次证明秦有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法律，并

且这种控制的具体任务主要是由乡里什伍等基层组织承担的。

汉承秦制，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年律令·亡律》也是在秦律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其中有 “吏民亡”等条，同样对各类逃亡及舍匿亡人者有详细的处罚规定。从比较

的角度看，在汉初特殊社会环境下，《亡律》虽对逃亡者的处罚较秦代轻一些，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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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放松对人员自由流动的限制。① 从两汉整体看，这个政策基本是贯穿始终的。限

制自由流动既 有 政 治 控 制 的 原 因，也 有 经 济 和 社 会 稳 定 上 的 考 虑。如 张 家 山 汉 简

《奏谳书》案例三中 “律所以禁从诸侯来诱者”，② 就是政治上的原因。而经济上的

原因主要是防止编户民脱离户籍，影响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史籍对此多有记载。社

会稳定上的原因主要是严控游侠等社会势力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当然，在边境地区，

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可能还有军事安全上的考虑。

王充 《论衡·别通篇》云：“（汉）以文书御天下。”③ 文书是秦汉国家治理的重

要工具，也是基层行政组织管控民众的重要手段，涉及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出

土文书看，秦汉诸多有关基层民众管理的簿籍，其正本都是藏在乡一级。比如户籍

“副臧 （藏）其廷”，④ 以及 “户籍臧 （藏）乡”⑤ 等记载，就是副本在县、正本在

乡的确证。正本在乡，是因为乡是民户的直接管理者。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各类簿

册，包括南郡及江陵西乡等地的户口簿、正里簿、免老簿、新傅簿、复事算簿等多

种文簿，⑥ 是乡保存各类簿籍的例证。《后汉书·循吏列传》云秦彭为山阳太守时，
“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塉，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

县”，⑦ 此记载虽系土地管理文簿，但也能说明东汉仍继承了文书藏乡的制度。以户

籍为主体的多层次乡里文书系统，正是乡里基层行政组织管理职能的重要反映。⑧

在文献与出土材料中，还可见秦汉国家在人员管控上的诸多具体措施。比如里

有门，说明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里有垣，《二年律令·杂律》“越邑里、官市

院垣，若故坏决道出入，及盗启门户，皆赎黥”⑨ 的记载就证明了这一点。里有掌

管里门的监门，文献记载秦汉有多人曾担任这一职务。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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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还有 “田典更挟里门籥 （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① 的记载，是

里门有按时开闭的法律规定。里之下是什伍组织，《二年律令·户律》云：“自五大

夫以下，比地 为 伍，以 辨 券 为 信，居 处 相 察，出 入 相 司。”② 又 《盐 铁 论·周 秦》

云：“故今自关内侯以下，比地于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③ 可见什伍组织是人

员管控最为直接的基层单位。秦汉民众未必全都住在里中，文献或见一些脱离乡里

而僻居山中、野泽的个体、群体，④ 但无疑绝大部分民众，都是居住在里中的。既

然居住在里中，其迁移也就受到国家控制。民众迁徙他地，需县乡合作，适时将户

籍等资料迁移他处。岳麓秦简伍：３３１／１１８１：“尉史智 （知）其不自占而弗籍及弗论

者，赀二甲，废∟。其 有 移 徙 它 县 者，必□□□■。”⑤ 张 家 山 汉 简 《二 年 律 令·户

律》：“有移徙者，辄移户及年籍爵细徙所，并封。留弗移，移不并封，及实不徙数

盈十日，皆罚金四两；数在所正、典弗告，与同罪。乡部啬夫、吏主及案户者弗得，

罚金各一两。”⑥ 上述岳麓秦简材料虽有残缺，但结合张家山汉简材料可以判断，应

当都是要求基层官员在民众迁徙时，同时转移户籍等相关资料，非如此，各级官员

要受到相应的惩罚。严格的流动管理导致民众即便因各种事务短暂离开乡里时，也

要通过乡里向县申请相关文书，证明自己 “毋官狱征事”后方可外出。

尽管秦汉国家对社会流动严格限制，但由于时代变化，人们的生活不可能完全

局限于乡里，乡里已不是一个完全静止和封闭的社会。于是治理各种人员的社会流

动是秦汉基层行政组织必须面临的问题。

一是政治性社会流动。秦汉王朝统一后，出于强本固基需要，对可能影响政治

稳定的旧贵族、高级官僚与富豪，不断实行政治性迁徙。秦灭六国，除从政治身份

上降低原六国贵族的地位外，还从地域上将他们从原居住地迁出。如秦灭赵，赵王

迁被徙往汉中房陵。⑦ 秦灭齐，“子孙不敢称田姓”，当是担心被迁徙或打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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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 （释文修

订本），第５１页。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 （释文修

订本），第５１页。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１０ 《周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５８４页。
《盐铁论》卷１ 《复古》：“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王利器

校注：《盐铁论校注》，第７８页）《后汉书》卷６７ 《党锢列传》：“（李）膺免归乡里，居

阳城山中。”（第２１９５页）《后汉书》卷４３ 《朱晖列传》：“自去临淮，屏居野泽，布衣

蔬食，不与邑里通。”（第１４５９页）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 （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０８页。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 （释文修

订本），第５４页。
《淮南子·泰族训》：“赵王迁流于房陵。” （何宁撰： 《淮南子集释》卷２０ 《泰 族 训》，
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１４２５页）又如 《汉书》卷４６ 《石奋传》：“其 父 赵 人 也。



赵、魏及山东等地富豪也分别被迁往各地。①但由于秦的历史短暂，大规模的政治性

迁徙还是在汉代。汉代自高祖开始不仅对六国贵族广泛迁徙，而且对各地豪强及吏

二千石高级官员也实施迁徙，文献及出土材料多有记载，兹不赘述。但这种迁徙并

不是按照旧有乡里人群组织的整体性搬迁和安置，而是在被迁徙范围内的零散分布。

如 《史记·货殖列传》云：“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

氏见虏 略，独 夫 妻 推 辇，行 诣 迁 处。诸 迁 虏 少 有 余 财，争 与 吏，求 近 处。”②卓 氏

“独夫妻推辇”以及 “诸迁虏”“求近处”，说明他们是以一家一户的散落方式迁移落

户，远近也各不相同。到达迁移地后，他们与所在地的乡里居民杂居是不可避免的。

如汉武帝时，马援的祖先从邯郸迁往茂陵的成欢里，③ 而成欢里绝非马氏一家。秦

汉的政治性迁徙是值得仔细研究的问题，如果说汉武帝之前这种迁徙具有强烈政治

目的的话，那么武帝之后的诸多迁徙，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稳定乡里社会秩序的目的，

是国家乡里治 理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政 治 性 迁 徙 还 应 包 括 移 民 实 边 等 迁 徙。如

《汉书·晁错传》记载了晁错移民实边的建议，云：“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

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

之欲往者。”④ 根据晁错的设计，这些所募之人有丁、奴婢、赎罪者等，也有一般百

姓，他们在所迁移的地区不是按照军事组织聚居，而应是按照乡里行政组织建制聚

居的。这样的乡里，其人员成分必定十分复杂。

二是贫困与灾害性社会流动。 《汉书·食货志》云： “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

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

能禁也。”⑤ 这些 “离乡轻家”之民当然不是统治阶级所污蔑的 “鸟兽”，而是由于

贫困、灾害和统治阶级残暴所致。《汉书·鲍宣传》曾例举 “民有七亡”，⑥ 水旱灾

害、官府重责更赋租税、贪吏苛取、豪强蚕食、徭役无度、盗 贼 劫 掠 等 都 是 原 因。

与政治性流动不同，这种流动往往是自发无序的，秦汉法律上往往称他们为 “亡命”
“脱亡名数”，即脱离户籍之人。⑦ 秦汉地主租佃制经济尚不十分发达，编户民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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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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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亡，徙温。”（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２１９３页）

①　参见 《后汉书》卷３８ 《法雄传》，第１２６页。《史记》卷６ 《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
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三十五年）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

十岁。”（第２３９、２５６页）《史记》卷１２９ 《货殖列传》“秦破赵，迁卓氏”“秦伐魏，迁

孔氏南阳”等记载。（第３２７７、３２７８页）
《史记》卷１２９ 《货殖列传》，第３２７７页。
参见 《后汉书》卷２４ 《马援列传》及注引 《东观记》。（第８２７页）
《汉书》卷４９ 《晁错传》，第２２８６页。
《汉书》卷２４上 《食货志上》，第１１３１页。
《汉书》卷７２ 《鲍宣传》，第３０８８页。
《史记》卷８９ 《张耳列传》：“张耳尝亡命。”（第２５７１页）《索隐》：“晋灼曰：‘命者，
名也。谓脱名籍而逃。’崔浩曰：‘亡，无也。命，名也。逃匿则削除名 籍，故 以 逃 为 亡



家的直接经济关系远较后世 紧 密，故 政 府 竭 力 将 脱 离 户 籍 的 流 民 遣 返 归 乡 或 就 地

安置，并给予经济、政治上的优待，以 使 其 承 担 国 家 赋 税 徭 役。如 《汉 书·高 帝

纪》：“民前或相聚保山 泽，不 书 名 数。今 天 下 已 定，令 各 归 其 县，复 故 爵 田 宅。”
《宣帝纪》：“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成帝纪》：“流民欲入

关，辄籍内。所之郡国，谨遇以 理。” 《平 帝 纪》： “郡 国 大 旱……罢 安 定 呼 池 苑，

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

牛、种、食。”《后汉书·和帝纪》：“诏流 民 所 过 郡 国 皆 实 稟 之，其 有 贩 卖 者 勿 出

租税，又欲就贱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 赋。”①秦汉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还采取

救助性迁徙，如从狭地迁往宽地及允许民众异地 “就食”，也是贫困与灾害性社会流

动的重要类型。如岳麓秦简中有关于 “就食”的记载。② 《汉书·景帝纪》云：“其议

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③ 尽管政府为缓解贫困徙民他乡，但仍然鼓励他们返归本

地并提供便利。如 《后汉书·章帝纪》：“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

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筭三年。其

后欲还本乡者，勿禁。”《安帝纪》：“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李贤

注：“长檄尤今长牒也，欲归者，皆给以长牒为验。”④ 史书多载两汉良吏通过澄清吏

治、为政宽简、发展经济、占著户籍等诸多方式遣民、劝民返乡，正是流民治理重

要性的反映。地方官员治理流民的方法各有不同，但其核心目的是将流民占著土地，

收取赋税，强化控制。

三是职业性社会流动。秦汉乡里社会流动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为官为吏及从事

各种职业所产生的流动。察举又被称为 “乡举里选”，秦汉大批官员都出自乡里。秦

汉属吏例用本地人，又有许多人离开乡里进入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他们从乡里踏入

仕途，又因致仕、罢免等各种原因回归故里。官员回归乡里的材料文献比比皆 是：
《汉书·疏广传》：“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
《龚胜龚舍传》：“舍、胜既归乡里，郡二千石长吏初到官皆至其家。”《鲍宣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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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命。’”（第２５７１页）《汉书》卷１５上 《王子侯表上》：“元鼎五年，侯圣嗣，坐知人脱

亡名数，以为保，杀人，免。”师古曰：“脱亡名数，谓不占户籍。”（第４３７—４３８页）

①　分见 《汉书》卷１下 《高帝纪下》，第５４页；《汉书》卷８ 《宣帝纪》，第２４９页；《汉

书》卷１０ 《成帝纪》，第３１８—３１９页；《汉书》卷１２ 《平帝纪》，第３５３页；《后汉书》
卷４ 《和帝纪》，第１７８页。
《岳麓书院藏秦简 （肆）》简０６４０： “县恒以十月粼牒，书署当卖及就食状，须 卒 史、
属粪兵，取省以令，令案视。”简０３１９： “·东郡守言，东郡多食，食贱，徒隶老、
（癃）病、毋 （无）赖，县 官 当 就 食 者，请 止，勿 遣 就 食。它 有 等 比。·制 曰，可。”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 （肆）》，第２１３、２１４页）
《汉书》卷５ 《景帝纪》，第１３９页。
分见 《后汉书》卷３ 《章帝纪》，第１４５页；《后汉书》卷５ 《安帝纪》，第２０９页。



莽居摄，钦、诩皆以病免官，归乡里，卧不出户。”《后汉书·杨厚列传》：“（厚）固

称病求退。帝许之，赐车马钱帛归家。修黄老，教授门生……乡人谥曰文父。”《孔

奋列传》：“（奋）上病去官，守约乡闾。”《廉范列传》：“在蜀数年，坐法免归乡里。

范世在边，广田地，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李法列传》：“出为汝南太守，政

有声迹。后归乡里，卒于家。”《范升列传》：“坐系，得出，还乡里。”《陈宠列传》：
“及莽篡位……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李恂列传》：“迁武威太守。后坐事

免，步归乡里。”《荀淑列传》：“后再迁当涂长。去职还乡里。”① 秦汉官员的户籍是

否仍保存在乡里尚无确切证据，② 但大批官员回归 乡 里 说 明 其 户 籍 可 能 仍 在 乡 里。

这些回归故里的官员必然对乡里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从上述材料看，他们大都比

较低调，或 “卧不出户”，或 “守约乡闾”，或 “赈宗族朋友”，或 “教授门生”。但

也不乏扰乱乡里者，如酷吏宁成 “诈刻传出关归家……乃贳贷陂田千余顷，假贫民，

役使数千 家”，③ 无 疑 成 了 地 方 豪 强。汉 代 对 回 归 乡 里 的 官 员 管 理 也 有 相 关 规 定，
《后汉书·苏不韦列传》云：“汉法，免罢守令，自非诏征，不得妄到京师。”④ 则被

罢免的守、令级官员不能擅自离开乡里到京城。

秦汉国家有 “禁民二业”的相关政策，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⑤ 乡里民众从事

的职业是多样的，并不仅限于农业生产。⑥ 有人教书游学，有人求为小吏，有人放

牧、打柴、佣作，有人舍本逐末，从事各种商业或手工业，等等。职业分工是社会

发展的标志，但从这些史料看，秦汉民众尽管有职业选择的多样性，但绝大多数民

众脱离农业生产选择他业，还是因为家庭贫穷、身份低贱或乡部吏逼迫所致，而并

不是乡里本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秦汉乡里民众因职业缘故而四处流动，是

职业性社会流动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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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见 《汉书》卷７１ 《疏广传》，第３０４０页；《汉书》卷７２ 《龚胜龚舍传》，第３８０４页；
《汉书》卷７２ 《鲍宣传》，第３０９６页；《后汉书》卷３０上 《杨厚列传》，第１０４９—１０５０
页；《后汉书》卷３１《孔奋列传》，第１０９９页；《后汉书》卷３１ 《廉范列传》，第１１０３—

１１０４页；《后汉书》卷４８ 《李法列传》，第１６０１页；《后汉书》卷３６ 《范升列传》，第

１２２９页；《后汉书》卷４６ 《陈宠列传》，第１５４７—１５４８页； 《后汉书》卷５１ 《李恂列

传》，第１６８４页；《后汉书》卷６２ 《荀淑列传》，第２０４９页。
袁延胜认为：“东汉官吏并没有特殊的户籍，而且这些官吏不管在何处做官，户籍基本没

有变动，仍在原地。”（袁延胜：《论东汉的户籍问题》，《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汉书》卷９０ 《酷吏传》，第３６５０页。
《后汉书》卷３１ 《苏不韦列传》，第１１０７页。
参见赵光怀：《两汉 “禁民二业”政策的历史考察》，《烟台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于琨奇认为：“故秦汉间的小农，特别是两汉的小农转换职业并不受任何限制，兼业政

府虽有明令禁止，但执行并不力，小农们还是可以兼业以营生计的。”（于琨奇：《秦汉

小农与小农经济》，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２６页）



二、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问题治理

乡里社会流动与社会管控是秦汉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在秦汉四百多年

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乡里社会问题，同样是国家治理的重要

内容。概括地说，秦汉乡里社会经历了一个由较为单一、相对平等的编户齐民社会

结构，向豪民崛起这一社会结构转变的历程。这一转变，不仅深刻考验着国家治理

能力，也对汉代历史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众所周知，汉初出现了一段社会经济发展较为平稳繁荣的时期，这与乡里编户

齐民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有一定关系。编户，《汉书·高帝纪》云：“诸将故与帝为

编户民。”颜师古注曰：“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① 编户即指在国家登记注册的民

户。齐民，是指他们身份平等，在法律意义上没有贵贱之分。《史记·平准书》：“齐

民无藏盖。”《集解》引如淳曰：“齐等无有贵贱，故谓之齐民。”② “齐民”是以 “编

户”为前提的，没有纳入编户的 “民”自然也就不是齐民，身份也是非法的。这种

编户齐民包括城市居民及其他职业者在内，但主要是自耕农。秦汉的乡里社会就是

以这样一家一户的编户齐民存在为典型特征。编户齐民为国家承担着赋税、徭役与

兵役，国家通过乡里机构将权力伸向社会基层，承担着管理编户齐民的种种责任。

以编户齐民为主体的秦汉乡里社会结构形成与新的国家形态出现有很大关系。

它起源于战国时代。《史记·商君列传》云：“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民有

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又云：“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

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③ 商鞅的这两次家庭分析政策，都与国家基层

行政组织的建 立 有 关，如 第 一 次 的 家 庭 “分 异”与 “什 伍”制 有 关，第 二 次 禁 止

“同室内息”是与 “集小乡邑聚为县”有关，显然这种家庭分析的政策并不是单纯为

了改变某种风俗，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与经济原因。这种社会结构因秦的统一和

汉承秦制而长期延续下来，秦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致力于这种社会结构的

构建与维护，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就。汉兴至武帝前期社会出现了安宁、祥和、富

庶的景象，被后世称之为 “文景之治”。史家关于汉初乡里社会繁荣场景的记述，当

然与汉初统治者的政策分不开，如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法律宽简等。但也要看到，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汉初以来乡里社会结构自身的稳定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以一

家一户编户民为主体的乡里社会结构还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史书中的 “晏然”“不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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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１下 《高帝纪下》，第７９—８０页。
《史记》卷３０ 《平准书》，第１４１７页。关于编户齐民的研究，参见刘敏：《秦汉编户民

问题研 究———以 与 吏 民、爵 制、皇 权 关 系 为 重 点》，北 京：中 华 书 局，２０１４年，第

１４—１３０页。
《史记》卷６８ 《商君列传》，第２２３０、２２３２页。



乱”等记载，都是乡里社会结构本身以及乡里社会结构与国家政治结构之间能够和

谐相处的表现。

但是，这种稳定的乡里社会结构并没有存在太长的时间，一种被称为 “豪”的

群体，逐渐在乡里 社 会 发 展 起 来。他 们 的 称 呼 在 史 书 上 各 异，如 “豪 民” “豪 强”
“豪右”“豪杰”“豪宗”“豪猾”“豪侠”，等等。学者或以 “豪民”来概括这一社会

阶层，较准确地把握了其基本特征。① 因 为 他 们 虽 然 属 于 地 主 阶 级 中 的 一 个 阶 层，

但是他们的政治身 份 与 “民”并 没 有 区 别，甚 至 政 治 地 位、法 律 地 位 有 时 还 没 有

“民”高。他们与地主阶级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有更大区别。汉代豪民的来源

大致有三种渠道：

一是六国豪民的延续。《后汉书·酷吏列传》云：“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

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 闾 里。”② 这 是 说 汉 代 的 豪 民 有 一 部 分 来 自 战

国。的确，秦汉 统 一 国 家 建 立 后，战 国 时 代 的 工 商 业 主，列 国 旧 官 僚 贵 族 和 所 谓

“不轨之民”，由于失去其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统一国家的政治限制与打击，有相当一

部分人只能生存于乡里。但是秦汉国家对这些人主要是政治上防范而不是经济上剥

夺，即使在迁徙过程中也保证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如汉初徙齐楚大族于关

中时 “与利田宅”。③ 因此，无论是被迁徙者还是留在故地，他们都极可能凭借财力

而在乡里社会迅速发展起来，形成改变秦汉乡里社会结构的第一批势力。首先，六

国豪民使乡里社会结构出现了复杂化的趋势。前面我们谈到，六国势力迁徙后，主

要分布在乡里，与当地居民杂居。尽管这种情况并不涉及秦汉的每个乡里，但其人

数也绝非少数。其次，他们破坏了乡里社会结构的平衡性。《续汉书志·五行志三》

注引 《东观书》杜林上疏云：“及汉初兴，上稽旧章，合符重规，徙齐诸田，楚昭、

屈、景，燕、赵、韩、魏之后，以稍弱六国强宗。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

民，万里之统，海内赖 安……强 干 弱 枝，本 支 百 世 之 要 也。”④ 我 们 对 杜 林 所 说 的

“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万里之统，海内赖安”并不能作过高的评价。

由于汉初迁徙豪民的本质目的是政治控制而不是经济剥夺，故当他们经济实力增长

后，干扰与破坏基层社会结构的行为就开始了。所谓 “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

则雄张闾里”，显然包括了汉初乡里的 “兼并”“营利”之家。汉初的乡里绝不是杜

林所说的平静如水、一派和谐。《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

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

中盖六万余家矣。’”⑤ 薛地的 “暴桀子弟”虽然不能说是 “六国强宗”，但显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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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彦辉：《汉代豪民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８页。
《后汉书》卷７７ 《酷吏列传》，第２４８７页。
所谓 “与利田宅”，《汉书》卷１下 《高帝纪》颜师古注曰：“利谓便好也。”（第６６—６７页）
《续汉书志》第１５ 《五行志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３３０７页。
《史记》卷７５ 《孟尝君列传》，第２３６３页。



从战国延续下来的豪民，由来已久。

二是编户齐民的分化。乡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所导致的编户齐民分化是豪民产

生的另一种途径。以编户齐民 为 特 点 的 乡 里 社 会 结 构 是 大 体 而 言 的，但 对 “齐 民”

的理解并不能绝对化。从战国时代开始形成的自耕农，其本身的政治地位、经济地

位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源自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爵制所致。战国时期出现的

新爵制，授予的对象主要是有军功者，战争结束后，他们把荣获的爵位带回了乡里，

也把附属在爵位上的各种利益与特权带回了乡里。虽然同为编户齐民，但由于爵位

的高低、有无而彼此并不平等。传世文献及 《睡虎地秦墓竹简》《张家山汉墓竹简》

中的有关材料都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个问题。二是编户齐民本身因贫富差别也有高

低之分。首先，国家赋予编户齐民的是政治、法律上的平等，而不是经济上的平等。

国家虽然实行名田制，但名田的标准却因身份不同而有很大差别。 《张家山汉墓竹

简·户律》中，自关内侯至庶人的名田标准，从九十五顷至一顷不等。① 关内侯当

然未必都居住在乡里，但从 《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中的记载看，汉初关内侯

以下的爵位在乡里是很普遍的。爵位差别所造成的贫富差别至少在汉初社会仍然十

分显著。其次，编户齐民本身由于家庭人口不同、劳动力强弱不同、居住地域不同

以及抗衡自然灾害能力不同等因素，也必使他们的贫富差别在客观上各不相同。再

次，由于土地私有化的发展，无论是国家授予的土地还是其他形式的私有土地，都

因各种原因不可避免地转入买卖之中。始于战国的土地买卖在汉代更加盛行，正如

学者所说：“汉代的土地买卖契约属于私契而不是官契，但它不仅得到社会的公认，

而且受到封建国家法律的保护。”② 土地买卖的相对自由，使财产集中加速，也是导

致乡里编户齐民经济上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的部分 “齐民”由此演变为

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乡里豪民。

三是工商业豪民和各级贵族官僚向乡里的经济渗透。工商业豪民和乡里豪民在

秦汉历史上本是有一定区别的。大体在汉武帝以前，工商业豪民由于国家工商政策

的松弛，主要活跃在工矿业和商业领域；汉武帝以后，由于国营工商业政策的推行，

豪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工商业豪民逐步向乡里豪民转变。至东汉，豪民的经

济结构更是出现了 “综合化”趋势。③ 除了经济结构变化的因素外，经济观念的变

化也是工商业主向乡里渗透的重要动因。《史记·货殖列传》在论述所谓 “贤人所以

富者”诸例后说：“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

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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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

乡里者，不可胜数。”①

“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观念，使工商豪民向乡里转移资本、兼并土地，史家

已多有论述，兹不再列。而 “下者倾乡里”，足证乡里的社会结构也因工商业豪民的

介入而变化。不独如此，各级贵族官僚也加入土地兼并，跻身乡里豪民的行列。《汉

书·董仲舒传》云：“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

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

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汉书·哀帝纪》云：“诸侯王、

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

不足。”②

董仲舒与汉哀帝都曾严厉批评身居高位的官员与民争利，导致民众贫困。哀帝

试图把吏二千石等与 “豪富 民”有 所 区 别，但 实 际 上 他 们 的 性 质 并 没 有 太 大 差 别。

一般来说，贵族官僚可能并不直接管理土地，他们的土地家产应是由其子弟或代理

人经营，这些豪富民的身份虽 然 往 往 也 是 “民”，但 很 多 却 是 贵 族 官 僚 的 经 济 代 理

人。特别是因各种原因罢官的官僚，更是行无遮拦，大肆掠夺土地。灌夫失官后虽

身居长安，但在其家乡 “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③ 酷吏宁成丢官

后，在家乡 “贳贷买陂田千余顷”。他们无疑是乡里不可一世的豪民。史料关于这方

面的记载还有很多，不再例举。豪民的出现导致乡里社会结构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

其一，同为编户之 民，但 却 因 为 贫 富 分 化 而 有 了 高 下 之 分，贫 穷 者 受 其 役 使。

《史记·货殖列传》：“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

物之理也。”《后汉书·仲长统列传》：“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

长者，世无数焉。”《汉书·陈汤传》：“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循吏

传》：“黄霸字次公，淮阳阳夏人也，以豪杰役使徙云陵。”颜师古曰：“身为豪杰而役

使乡里人也。”《后汉书·李通列传》：“世以货殖著姓……为闾里雄。”④ 编户民不断

向豪民屈从，甚至沦为了依附民。

其二，豪民在乡里不仅拥有特殊的经济地位，而且拥有了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

的私威，甚至有的左右着乡里社会秩序。《史记·平准书》云西汉武帝时：“网疏而

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索隐》云：“谓乡曲豪富无

·５７１·

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

①
②
③
④

《史记》卷１２９ 《货殖列传》，第３２７７、３２８１—３２８２页。
分见 《汉书》卷５６ 《董仲舒传》，第２５２１页；《汉书》卷１１ 《哀帝纪》，第３３６页。
《史记》卷１０７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２８４７页。
分见 《史记》卷１２９《货殖列传》，第３２７４页； 《后汉书》卷４９ 《仲长统列传》，第１６４８
页；《汉书》卷７０ 《陈汤传》，第３０２４页； 《汉书》卷８９ 《循吏传》，第３６２７—３６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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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位，而以威势主断曲直，故曰武断也。”① “主断曲直”本是国家官吏的职责，现

在无官位的 “乡曲豪富”也能够以 “威势主断曲直”，故被史家称之为 “武断”。受

到 “武断”的不仅是一般的编户齐民，甚至还有郡守等地方高级官吏。《后汉书·陈

球列传》云：“迁南阳太守，以纠举豪右，为势家所谤，征诣廷尉抵罪。” 《方术列

传》云：“初，豪右大姓因缘陂役，竞欲辜较在所，（许）杨一无听，遂共谮杨受取

赇赂。”② 陈球、许杨纠举豪右而获罪，足见豪民的政治背景已十分复杂，高级官吏

也不免受到他们的欺凌。“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③ 的谚语，是他们强力干预现

实政治的写照。豪民凭借经济实力强大而拥有社会地位，是汉武帝之后的普遍现象，
也常常为时人所批评。如 《史记·货殖列传》云：“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

乐与之比者，命曰 ‘素封’。”《酷吏列传》云：“（宁成）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

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④ 东汉仲长统在 《昌言·理乱》《损益》等篇中不仅形

象描绘了豪民的强大经济实力，也深刻指出了他们 “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

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
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势力。他们甚至 “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 士，为 之 投 命。
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⑤ 乡里秩序受到

严重的干扰与破坏。
秦汉国家对待豪民的总体政策是限制和打击，文献记载了许多官吏采取摧毁与蔑

视的方法消灭豪民势力，其执行的当然是国家治理政策。《汉书·酷吏传》云严延年：
“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

内之。”《后汉书·酷吏列传》：“（李章）光武即位，拜阳平令。时赵、魏豪右往往屯

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章到……掩击破之，吏人遂

安。”《酷吏列传》云周纡 “志除豪贼”，为洛阳令时，“下车，先问大姓主名，吏数闾

里豪强以对。纡厉声怒曰：‘本问贵戚若马、窦等辈，岂能知此卖菜佣乎？’”⑥ 但打

击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在基层社会，豪民与国家行政组织之间实际还存在着多种复

杂的关系，打击与拉拢利用相 结 合 也 是 常 用 方 法，如 吸 收 豪 民 协 助 地 方 社 会 治 理。
《史记·酷吏列传》云：“定襄吏民乱败，于是徙 （义）纵为定襄太守。纵至，掩定

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是日皆报杀四百

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猾民佐吏为治”，不应当如 《索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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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那样是 “谓豪猾之人干豫吏政”，① 而是指 “猾民”此后协助官吏治理地方。又

《史记·酷吏列传》云王温舒：“择郡中豪敢任吏十余人，以为爪牙。”《后汉书·廉

范列传》云廉范： “赵将廉颇之后也。汉兴，以廉氏豪宗，自苦陉徙 焉。……永平

初，陇西太守邓融备礼谒范为功曹。”《酷吏列传》云董宣 “累迁北海相。到官，以

大姓公孙丹为五官掾”。② 这些原本受到限制打击的豪民，却被除任为地方属吏了。

不过史书反映秦汉乡里豪民并非都是 “武断于乡曲”，与国家秩序尖锐对立。如

《史记·货殖列传》云：“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不得饮酒食

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③ 豪民也并非总是满足于 “身无半通青纶之

命”“不为编户一伍之长”，他们通过自我调适向官僚转化，豪民的官僚化是汉代政

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基层社会众多的属吏，相当一部分就是由豪民或豪民

子弟所把持和担任的。如 《汉书·游侠传》云：“初，（原）涉与新丰富人祁太伯为

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时为县门下掾，说尹公曰……尹公如其计。”④ 这个

王游公是新丰富人祁太伯的同母弟，他任县门下掾恐怕与其家庭势力有关。 《后汉

书·第五伦列传》云蜀郡掾史家赀富饶，“以财货自达”，⑤ 这种属吏，恐怕也不是

一般家庭出身。一些非属吏、为民表率的三老甚至也可以由豪民担任，如南阳豪民

樊重因 “恩加乡闾”被推为三老。⑥ 又 《后汉书·左雄列传》云：“稍迁冀州刺史。

州部多豪族，好请托，雄常闭门不与交通。”⑦ 豪族请托，也应包括当官为吏之类的

事。左雄难以拒绝，只好闭门不与交通，但其他刺史的情况就难以知晓了。

当然，也有的官员向豪民妥协，表现出双重人格。《汉书·王温舒传》云：“（王）

温舒多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虽

贵戚，必侵辱。”⑧ “势者”“势家”并不专指豪民，但必包括豪民在内。王温舒曾以

严厉打击河内豪奸之家闻名，但又有两面性。他 “善事有势者”，当指那些既有经济

势力又有政治社会背景的豪强，他所 “侵辱”的 “无势者”，当指那些失去政治势力

的官僚贵族。又 《潜夫论·爱日》云： “以羸民与豪吏讼，其势不如也……治讼若

此，为务助豪猾而镇贫弱也。”⑨ 关于 “豪吏”，增渊龙夫认为是郡县掾吏与当地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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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游民结合的产物，① 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在这些地方，国家法律已经变成了豪民

手中的工具，贫弱者孤苦无助。

豪民势力的发展，使乡里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复杂化，编户齐民有了非身份性的

高下之分。豪民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干预、扰乱甚至控制乡里政治权力，形成了高于

国家权力的私权，乡里社会结构与国家政治结构之间的互动出现了新变化。东汉末

年，不少豪民以村屯坞壁的形式控制基层社会人口，乃至与国家相抗衡，是其势力发

展对社会结构影响的典型表现形态。这一变化对魏晋历史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宗族组织兴起与宗族治理

秦汉乡里社会结构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宗族组织的发展。在秦及汉初的基层社

会结构中，宗族活动并不明显，国家治理所直接面对的主要是个体家庭，而与国家

发生联系的也主要是个人或者家庭。这种个体家庭的蓬勃发展起源于战国，与秦的

“分异”政策有很大关系。“分异”政策至少在汉初的法律中仍是得到支持的，这在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户律》《置后律》等简文中有清楚的反映。此非本文研究主

旨，不再细论。

宗族与同居有很大关系，但 “同居”的概念并不相同。睡虎地秦简中有数条涉

及秦代 “同居”问题的 简 文，如 《法 律 答 问》云： “可 （何）谓 ‘同 居’？·户 为

‘同居’”，② 这是说一户之内即为 “同居”，所谓 “户”，指同一个户籍之下。这种

同居既指一般家庭内父母与子女的共同居住，也指与收养、过继者的共居。如 《法

律答问》云：“士五 （伍）甲毋 （无）子，其弟子以为后，与同居，而擅杀之，当弃

市。”③ 简文中的甲与其弟是分户的，甲无子，以其侄为后，即属于 “同居”的后一

种形态。《法律答问》又云 “可 （何）谓 ‘同居’？ ‘同居’，独户母之谓殹 （也）。”

整理小组释：“独户母，一户中同母的人。”④ 张家山汉简也多次提到 “同居”。如

《二年律令·盗律》：“诸予劫人者钱财，及为人劫者，同居智 （知）弗告吏，皆与劫

人者同罪。”《钱律》：“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户律》：“寡夫、

寡妇毋子及同居……欲令归户入养，许之。” 《置后律》：“诸死事当置后，毋父母、

妻子、同产者，以大父，毋大父以大母与同居数者。”⑤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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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同居”，《汉书·惠帝纪》颜师古注曰：“同居，谓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

兄弟之子等见与同居业者。”① 上述张家山汉简反映，汉初的 “同居”，与秦代并没

有太多的差别，都应当指同一户籍之下共同居住生活的人，人数不会太多。秦汉律

中虽列出了 “同居”问题，并作出了许多法律上的细致规定，但上述简文中的 “同

居”都还只是以户为单位，因血缘关系或其他原因而共居于一个家庭内部，是家庭

的扩大，与后世的宗族 “同居”不是一个概念。这种以户为单位的 “同居”，尚不能

构成宗族，故不能将他们视为宗族形态。

宗族形态在战国及秦汉国家建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的发展并不典型和充分，

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权力没有受到宗族势力太大的影响，乡里社会中的个体家庭也很

少受宗族的制约。文献和简帛都反映邻里什伍组织是当时乡里最基本的、合法的组

织形式，个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与宗族没有太多的联系。当然，这不等于说

宗族与宗族关系在当时社会中完全不存在，如春秋战国之际的陶朱公，“十九年之中

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② 即包括了同族之中的抚恤。《慎子·逸文》云

战国时代：“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非不相爱，利不足相容也。”③ 《史记·

苏秦列传》载苏秦云： “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

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④ 这些材料透露出当时宗族的重要特点，如宗族

凝聚的基础主要不是血缘关系，宗族内的贫富分化十分显著，宗族内各个家庭间的

关系利益色彩浓厚等。岳麓秦简第３卷 《识劫 案》载秦王政时期的大夫沛，在其

妻危死后又娶 为妻，并召集宗人，“欲令 入宗”，获得宗人认可。⑤ 此是战国晚

期乡里宗族组织存在的明证。但 为妻的合法身份，仍需要官府认可，说明宗族组

织与行政组织有着截然不同的职能。晁福林对战国时期宗法制的发展及衍变的论述，

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宗 法、宗 族 在 战 国 虽 有 削 弱，但 没 有 被 废 弃 的 事 实。⑥ 当 然，

战国秦汉初期强盛的宗族势力仍然是六国 “宗强”，⑦ 以及前引杜林上疏中所指出的

汉初迁徙的 “六国强宗”。

这些汉初被迁徙的宗族，主要是六国贵族，他们在秦代似未被大规模迁徙，故

仍有一定势力。杜林认 为 迁 徙 这 些 强 宗 可 以 使 “邑 里 无 营 利 之 家，野 泽 无 兼 并 之

民”，说明他们在秦代曾经影响了 “邑里”基层社会结构的稳定。当然六国贵族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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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结构在战国秦汉的社会变革中并不是都能够完整保留而被迁徙，他们中相当多的

宗族已被 打 乱，流 散 到 各 地。如 乐 毅 的 后 代 乐 氏 族 人，在 秦 灭 赵 后 就 分 散 到 了 各

地。① 这样的事例史籍多见。何兹全认为：“秦汉之际，氏族组织残遗的宗族关系似

不只在屈、景、昭、田这些大贵族中存在，大贵族之外，宗族关系在社会上似乎也

是存在的。”② 的确，除了一些贵族宗族外，秦汉官僚及一般家庭也有宗族组织活动

的迹象，如 《史记·萧相国世家》高祖云： “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

也。”③ 萧何为一县属吏，算不上高级官僚，但在遇事时他能够 “举宗”，可见基层

社会宗族的存在及其相互联系的迹象。不过就西汉一代而言，宗族组织的发展及其

内部联系仍然是有限的，其宗族活动主要表现在宗族间的散财及一般聚会，间或也

有商议族内事务者。这些材料分见于西汉中晚期：

过齐，（楼户）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各以亲疏与束帛，一日散

百金之费。

（杨）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

死皆予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再受訾千余万，皆以分施。其轻财好义如此。

（朱邑）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亡余财。

郇越、相，同族昆弟也，并举州郡孝廉茂材，数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

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志节尤高。

（疏）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

（张）临亦谦俭……且死，分施宗族故旧，薄葬不起坟。

（苏）武所得赏赐，尽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余财。

及贤病笃，（韦玄成兄）弘竟坐宗庙事系狱，罪未决。室家问贤当为后者，

贤恚恨不肯言。于是贤门下生博士义倩等与宗家计议，共矫贤令，使家丞上书

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为后。“宗家”，颜师古注曰：“贤之同族也。”

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当。当病笃，不应诏。室家或谓当：“不可强起

受侯印为子孙邪？”

（刘德）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食饮。

（关内侯郑宽中）私门不开，散赐九族，田亩不益。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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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赵沛均认为上述部分材料反映了西汉中后期宗子收养赡给同宗贫穷者的

义务，① 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如宗子收养根本不见于上述材料，而列传中诸人的散财

与赈恤宗族贫穷者也没有什么关系，如他们的散财并不是在自然灾害发生之时，也无

同宗贫困不堪的记载，至多不过是散财者本人 “轻财好义”，显示 “志节”的一种价

值观念而已。如楼护一日散百金，但他自己却 “家狭小”。郑宽中散财九族，自己家

中却 “田亩不益”。又疏广归乡聚会族人的目的是宣扬 “圣恩”，感受的是 “娱乐”。

疏广散财引起子孙的不满，以致子孙不得不寻找 “丈人”，婉转劝疏广 “买田宅”为

子孙计，② 这些 “子孙”当然只是疏广家庭内部的子孙，而不是宗族内其他家庭的子孙。

这不仅说明疏广宗族内部各自以家庭利益为上，也反映这种族人之间的 “酒食”关系，

宣扬成分很大。散财不局限于同宗之人，还包括了 “乡党”“故旧”“宾客”。这种行为对

扩大散财者本人在宗族内部及社会上的影响，对联络族人之间的情感有一定意义，但对

基层社会结构的改变，特别是政治结构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有的还是在国家控制之下

进行的，如楼护 “上先人冢”，与族人聚会需先 “上书”，显然是经过上级批准的。韦贤

门生与贤同族商量贤家爵位继承之事，是同族内部相互联系的反映，但此事由贤之门生

出面组织，贤宗家计议的是贤之家事而不是族事，③ 终究说明其内部的联系不甚紧密，

也说明管理族内公共事务的机制还没有形成。《平当传》中的 “室家”应是与平当有

血缘关系的宗族，但他们对平当是否受封也仅仅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

宗族内部虽然还没有严密的公共事务管理机制，但同宗之间的政治提携与保护

却由来已久。④ 随着社会对宗族关系的认同逐步加强，在部分官僚贵族内部，因宗

族关系而相互政治提携的现象已不罕见，如：

地节中，（刘德）以亲亲行谨厚封为阳城侯。子安民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

得官宿卫者二十余人。

（江充）迁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

昆弟以 （司马）安故，同时至二千石十人。

昆弟以 （郑）当时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

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余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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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散财一样，这些政治提携虽不是维系宗族内部关系的必然行为，但客观上加强

了宗族内部的联系，特别是政治联系。也正因此，战国以来法律在处理严重犯罪时，

往往采取 “族诛”的方式。

东汉宗族组织形态的发展较西汉有了很大进展，学者们已有很多研究和精辟论

述，这里不再详论，仅做一些归纳与补证。从两汉之际开始，由于战乱原因，宗族内

部的凝聚力急剧加强。单个家庭为了在战乱中生存，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而宗族

无疑是首选。两汉之际拥兵自保、割据一方者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虽不完全是宗族组

织，如还有宾客及其他社会阶层，但宗族组织最为典型。东汉初期众多人物的政治活

动都与宗族有关的现象就能够证明这一点。① 我们不能说这些举族而动的宗族都有政

治野心，恐怕对于绝大多数宗族中的家庭来说，跟随宗族活动的主要目的只是获得

平安而已。② 战乱对于宗族的聚合作用还可以通过 《后汉书·耿纯列传》反映出来，

本传载刘秀认为耿纯举族在军中对战争行动不利，于是 “乃以纯族人耿伋为蒲吾长，

悉令将亲属居焉”。③ 耿氏宗族因战乱原因从钜鹿郡迁到了常山郡，耿氏族人因此担任

了新迁地的县长，耿伋任县长对这个宗族的凝聚和发展作用必定很大。战争和动乱促

进宗族组织凝聚的事例还有很多，相关史籍多有记载，兹不一一例举。

战争和动乱能够促进宗族组织的凝聚，东汉宗族得到了很大发展。首先，战争

与动乱使原本未必有十分紧密关系的家庭出于安全需要，迅速向宗族内部一些有势

力、有武力的家庭靠拢，而宗族内部有实力、有号召力或者声誉良好的家庭，也借

此机会联 络 宗 族 力 量，扩 大 影 响，宗 族 内 部 的 向 心 力 和 凝 聚 力 因 此 加 强。王 充 在

《论衡·语增篇》中感叹：“九族众多，同里而处，诛其九族，一里且尽”，④ 此虽借

古说事，但实际上反映的应是他所生活的东汉时代宗族聚居、人口众多的情况。考

查两汉宗族发展史，战争与动乱的因素值得重视和细究。其次，宗族内部的联系加

强。与西汉不同，东汉宗族内部的联系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有很大变化。如共同尊奉、

祭祀祖先的仪式，祠堂设置的普遍化，宗族之间的收养与赈恤，宗族内部礼仪道德

教养的形式化与规范化，宗族政治上兴衰荣辱、休戚与共的特征，在东汉都十分明

显。⑤ 再次，宗族演变为一个吸纳多阶层人物的社会集团。关于东汉宗族聚居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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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往往还有宾客、闾里百姓、奴婢、徒附等记载，这说明在日益发展的宗族组

织中，依附性关系 “也在暗暗滋长”，① 宗族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亲缘集团。如周堪，

在动乱中因武力而凝聚了大量宗族，战后 “仕郡县”，但他 “公正廉洁，奉禄不及妻

子，皆以供宾客”，② “宾客”就是宗族中的一部分。最后，我们还要看到，两汉宗

族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宗族内部都属于同一阶级、同一阶层，宗族内部不仅是以个体

家庭形态存在的，而且其社会身份、各家庭之间的贫富分化也很不一致。因此，不

能仅以宗族领袖的身份地位来论整个宗族的阶级性。

宗族的发展并不局限于乡里社会，但乡里是宗族发展最为广阔的天地。乡里宗族

组织的发展在秦汉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有很大差异，但导致乡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应

是历史事实。我们知道，秦汉的宗族组织与周代的宗法组织不同，自周天子到诸侯卿

大夫士由宗法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既是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政治秩

序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周代政体中，无论是上层社会还是基层社会的各级贵族，一

般来说，宗法组织没有也不可能与国家秩序相对立。而秦汉因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官

僚制的确立，宗族失去了通过血缘关系与国家建立政治联系的通道，宗族在国家政治

权力分配中不再有特殊地位，或者说 “国家政治体制已从机制上排除了宗族权力与政

治权力的结合”。③ 但宗族的发展又是社会经济变化、阶级阶层关系变化、政治形态

变化、思想文化变化的产物，秦汉宗族正是这些变化在社会组织形态上的反映。尽

管宗族组织与政治权力不再有必然联系，但宗族组织的存在，必然要对国家治理产

生深刻影响。

宗族治理是秦汉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前揭学者们多有研究，但需要注意的是

秦汉国家宗族治理政策与宗族组织自身调整两方面的历史演变。从国家治理政策层

面看，秦及西汉时期的宗族治理是以迁徙与强力镇压相结合的方法为主体。文献中

多见的政治性迁徙与经济性迁徙即为明证，汉武帝推行的刺史制度以 “六条问事”，

第一条就是 “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④ 说明打击不法宗族豪

强扰乱地方经济与社会秩序，是刺史的首要职责。西汉酷吏的强硬作风，也大都针

对的是这些强宗。学界普遍认为，东汉政府是在强宗大族支持下建立的，或其政权

构成者本身就是强宗大族，故抑制政策也大体只延续到东汉前期，之后，宗族势力

就迅猛发展，并与东汉政治相结合。但我们也应看到，东汉政权与宗族组织之间也

不能画等号。社会结构变化是社会经济变化的产物，政治结构也必然随着社会结构

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东汉政权尽管与宗族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东汉社会结

构变化在上层建筑中的体现，但政权组织与宗族组织还不是一个概念，政权组织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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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为广泛的社会职能。东汉宗族势力扩张所带来的对抗官府、暴害乡里、交通王

侯等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与东汉政权的国家治理目标是不一致的。只不过由于政

治腐败、皇权式微、中央集权涣散等原因，东汉政府已经无力回天罢了。从宗族组

织自身看，历经长期发展，宗族自身也在调整，表现出与国家治理相协调的一 面。

一些宗族首领积极参与地方治理，担任三老或县乡属吏，如樊重被推为县三老，第

五伦为乡啬夫等。① 一些宗族注重对族人的规范制约，避免与国家法律和社会秩序

发生冲突。如 《后汉书·邓骘列传》：“自祖父 （邓）禹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

窦氏，检敕宗族，阖门静居。”② 更重要的是，诸多宗族组织成员通过服膺儒学，与

国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由通经而以察举征辟进入官僚队伍，实现了宗族

势力的官僚化、士族化转化。东汉的宗族是魏晋门阀士族的重要来源之一，东汉宗

族势力的发展，是推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向魏晋政治社会结构转变的重要动因。掌

握魏晋政坛的门阀士族，大都与两汉宗族有渊源关系，魏晋的门阀政治正是宗族权

力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历史性转变深刻证明，社会结构变化是政治结构

变化的根本原因，国家治理也必须顺应这一变化。

余论：秦汉国家乡里治理的历史启示

秦汉国家在四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为巩固加强大一统中央集权和治国安 邦，

创设了内涵十分丰富的乡里制度与治理体系。其中既积累了很多经验，也留下了深

刻教训。

首先，在乡里治理上注重国家权力与乡里秩序相结合。战国以来的中央集权化

发展道路，促进了以乡里为基础的地方行政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快速发展，国家权力

延伸到乡里。秦的统一，更使以秦为标准的乡里制度与治理体系整齐划一，遍及全

国。但战国历史影响的遗存与秦的急政暴政，造成国家权力与乡里社会的严重对立。

但这种对立并不是中央集权下的乡里行政制度所致。正如柳宗元在 《封建论》中所

说：“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③ 所

谓制，主要是地方行政制度，周的地方分封制度，是最终造成周亡的根本原因，而

秦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 “政”出了问题。“政”就是政治方向

与治理体系。六国政治势力与六国故国意识的顽强存在，秦对乡里民众烦苛的赋税

徭役，造成了秦政权与乡里社会的严重对立。尽管个别出土简牍反映了秦也有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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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但恐怕不能改变其酷政的本质。汉代统治者 “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

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① 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采用郡国并行和因俗而治

的地方行政制度与治理体系，化解战国历史的影响；注重乡里原有共同体组织的自

治功能，② 如三老、里父老参与治理，同时，注重构建以爵制为基础的乡里社会秩

序，官员选拔上注重 “乡论”，③ 等等，使国家权力与乡里秩序有了较好的结合，发

挥出国家与社会双方面的治理功能，塑造出中国历史上乡里治理的不少辉煌时期。但

秦汉乡里不是自治社会，乡里基层组织设置与吏员任用制度的完善，以及以户籍与流

动管控为代表的国家权力行使，深刻说明乡里是受统一中央集权领导下的权力机构。

其次，在国家权力深入乡里社会的同时，又注重改造乡里社会秩序。秦汉国家不

是简单地控制着乡里社会，而是积极推动改造乡里社会秩序。如政治上不断迁徙打击

各种扰乱乡里的社会势力，经济上防控土地兼并、扶持自耕农生产，意识形态上以儒

家思想改造乡里社会风尚，社会治理上重视依法治民、以德化民，等等，都在一定时

期、一定阶段发挥出积极作用。特别是察举制将选官用人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在重塑

乡里社会秩序上意义重大。为了在察举中脱颖而出，乡里民众注重人格的自我塑造完

善，注重道德品质的自我修养提高，自觉保持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致，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国家与乡里社会在政治层面和思想道德文化层面的成功对接。

最后，乡里社会秩序的破坏与历史周期率问题。历史证明，强大的中央集权是

乡里治理的关键。中央集权强，乡里治理好；中央集权衰，乡里治理乱，这是一条

历史经验。但由于秦汉国家乡里治理的主体是地主阶级政权，其阶级属性决定了他

们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乡里民众的利益。当中央集权受到破坏时，乡里治理就不断受

到来自腐败政治的干扰，急政暴政导致民不聊生，贪官污吏的苛求导致小民冤苦不

堪，察举制腐败致使民众甚至部分士阶层失去政治上升渠道。乡里社会豪民宗族势

力的发展，致使土地兼并不断加剧，民众流亡他乡。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实际处

于涣散无力的境地，无力承担国家治理的重任，此时，要么统治阶级内部实现自我

更新，要么民众揭竿而起。两汉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延续时间比较长的王朝，但

仍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历史周期率的陷阱，这无疑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责任编辑：张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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